[bookmark: _GoBack]臺中市潭子區社區活動中心場地使用申請書附件二


	 茲向貴區公所申請使用活動中心，願遵守管理使用要點所列各項規定，自行負責使用期間之公共秩序、安全維護及意外事件之處理，請惠予同意使用並予以登記為荷。 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申請單位
	負責人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申請人姓名
	
	連絡電話
	市話：
手機：

	
	通訊地址
	

	借用場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使用樓層：___________樓)

	使用時間
	□一般(場次性)    □長期性(長駐性)     
自    年 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  (星期______)
上(下)午：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。     共計：   天    場

	[bookmark: OLE_LINK1]活動事由
及內容
	

	使用說明：
一、使用前10日向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申請並繳交費用經本所備查使用。
二、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或本所對場地另有他用時，得暫停或延後是日活動使用。
三、經申請使用日期，時段，除停電、停水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外，申請人不可藉故、更改、
    延期、退還使用管理等經費。   
四、用途如有涉及不法之虞及妨害公序良俗，不予使用。
五、使用者於活動結束後應負責清潔場地並恢復原狀，如有損壞應負責修理或損害賠償之責。
六、請依潭子區各社區活動中心管理使用要點規定辦理。

	取消借用時間
	
	取消借用原因
	

	收費金額

	使用管理費 (每場次)
	水電費(每場次)
	冷氣使用費(每場次)
	器材維護費(每次申請)
	合    計

	
	
	
	
	



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課長：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：             區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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